
北京市博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 

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独立董

事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

作》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北京市博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

下简称“《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我们作为北京市博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对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的

相关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一、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暨选举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独立意

见 

我们认为，公司董事候选人孙传明先生、郭忠武先生、孙鹏程先生、张永伟

先生的任职资格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对董事任职资格的要求，

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该等董事候选

人未受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行政处罚或交易所惩戒，不存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其他情形。公司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提名、

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

法、有效。 

综上，我们一致同意该议案，并同意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暨选举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独立意见 

我们认为，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王广志先生、林峰先生、王冬梅女士的任职

资格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对独立董事任职资格的要求，不存在

《公司法》《公司章程》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独立董事的情形，该等独立董事候

选人未受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行政处罚或交易所惩戒，不存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的其他情形。此外，独立董事候选人的



教育背景、工作经历均能够胜任独立董事的职责要求，符合《上市公司独立董事

管理办法》以及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中有关独立董事任职资格及独立性的

相关要求。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的提名、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

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综上，我们一致同意该议案，并同意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独立意见 

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具备从事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

具有为上市公司提供审计服务的经验与能力，具有良好的诚信水平和投资者保护

能力，在过去为公司提供审计服务的过程中，能够遵循独立、客观、公正的执业

准则，所出具的报告客观、真实地反映了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能够满足

公司 2023年度审计工作要求。本次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议程序符合有关法律、

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合法权

益的情形。 

因此，我们一致同意续聘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作为公司

2023年度审计机构，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四、关于向 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

的独立意见 

（1）根据公司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董事会确定公司 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预留授予日为 2023 年 10 月 18 日，该授予日符合《上

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以及公

司《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中关于授予日的相关规定。 

（2）未发现公司存在《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禁止

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情形，公司具备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主体资格。 

（3）公司确定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

司章程》中关于本激励计划有关任职资格的规定，均符合《管理办法》规定的激

励对象条件，符合本激励计划规定的激励对象范围，其作为公司 2023 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4）公司不存在向激励对象提供贷款、贷款担保或其他财务资助的计划或

安排。 

（5）公司实施本激励计划有利于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建立、健全公

司激励约束机制，增强公司核心团队对实现公司持续、健康发展的责任感、使命

感，有利于公司的持续发展，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的情形。 

综上，我们一致同意公司本激励计划的预留授予日为 2023 年 10 月 18 日，

并同意以授予价格 19.57 元/股向符合条件的 7 名激励对象授予 17.25 万股限制

性股票。 

（以下无正文） 

  



（此页无正文，为《北京市博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

二十七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之签字页） 

独立董事签字： 

 

王广志                    

 

 

2023年 10月 18日 

 
  



（此页无正文，为《北京市博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

二十七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之签字页） 

独立董事签字： 

 

林峰                    

 

 

2023年 10月 18日 

 

  



（此页无正文，为《北京市博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

二十七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之签字页） 

独立董事签字： 

 

王冬梅                    

 

 

2023年 10月 18日 

 




